
1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同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信息； 

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1、同意《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股

东要求和意愿，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3、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的现金分红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1、同意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所作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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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并能得到有效执行； 

3、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

情况，没有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关于光明乳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借款及担保的提案》的独立意

见 

1、同意《关于光明乳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借款及担保的议案》； 

2、光明乳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

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 

3、本次担保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   顾肖荣     朱德贞     刘向东     李新建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 


